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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西侧地块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

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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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局
《回复函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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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电网有限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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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
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
地块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复函

8 南雄市水务局
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
地块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的回复

9 南雄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
站西侧地块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

回函



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地

块 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已收悉，我局根据来函所提

供的资料，经查阅我市“三普”登记文物点分布情况及“四

普”新发现文物线索，来文所涉及拟用地块未发现不可移动

文物。

我局建议在后续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做好对未探明不可

移动文物的核实和上报工作，如发现地下不可移动文物，必

须及时上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，并按照规定对文物保护区域

留出避让，确保文物安全不受影响。

南雄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
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

西侧地块 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及有关资料我局已收

悉，经我局核查，该出让地块范围及周边一定区域内没有危

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企业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位；该

宗地所在区域的地震动参数：地震动峰值加速度: 0.05 (g)、

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: 0.35 (s)；若该企业涉及生

产经营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，请督促该宗地企业

按照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原国

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）或《危险化学品建设

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

第 45 号）开展安全设施建设工作，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经

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
特此函复！

南雄市应急管理局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


广 东 省 南 雄 市 林 业 局
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
西侧地块 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

的函》的复函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

地块 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我局已收悉。经核查，回复

如下：

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地块TY-01-03 用地属于非林

地，不涉及自然保护地。根据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地块

TY-01-03 数据核查用地范围不涉及生态公益林，不在已纳入天

然林管理的林地内。

南雄市林业局

2025 年 10 月 23 日

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南雄分局
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
西侧地块 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

的函》的复函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地块

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已收悉，经研究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1、经核查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及广东省建设用

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，暂未查询到上述地块有关信

息。根据日常执法监管情况，该地块暂未发现存在土壤污染环境

风险。

2、根据贵单位提供的附件材料，该地块不属于疑似污染地

块。根据历史影像资料，该地块原用途为采矿用地，现拟变更为

交通场站用地，不属于《韶关市土壤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指南》中

涉及转“一住两公”用途地块，不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南雄分局

2025 年 10 月 21 日



回复函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局来函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

地块 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收悉，我局高度重视，立

刻组织相关股室研究讨论，现将相关意见回复如下：

1. 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地块 TY-01-03 规划

应符合《韶关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（2022-2035 年）》，

应当将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相关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

划，并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明确绿色

建筑等级要求；

2. 根据《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》（2021 年施行）第九

条规定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绿色建

筑发展专项规划相关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并根据控制

性详细规划在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中明确绿色建筑等级要求。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者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，以

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应当注明绿色建筑等级要求；

3. 根据《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

建筑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政府投资项目总建筑面积 1 万平方

米以上的新建建筑需采用装配式技术，装配率不低于 50%；

4. 根据《韶关市推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5—2030 年）》，新建公共机构、公共设施等建筑应按



管理规定安装太阳能系统，力争新建公共机构屋顶光伏覆盖

率到 2025 年达到 50%。

5. 经查阅，该地块及其周围未铺设污水管网。

特此函复。

南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10 月 21 日










	
	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珠玑镇梅岭收费站西侧地块TY-01-03“用地清单”
	的函》的复函




